
项目名称：2025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服务采购项目（LYTSZC2025-049）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范围 浙江省检验检
疫科学技术研

究院

浙江方圆检测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公正检验
中心有限公司

1 商务 投标人自2021年以来承担过国家级食品（包括农产品）抽检任务的，得2分；承担过省级食品（包括农产品）抽检任务的，得1
分；承担过市级及以下食品（包括农产品）抽检任务的，得0.5分。本项最高得2分。
注：提供相关的采购项目合同或中标（成交）通知书的原件扫描件上传核查，未提供不得分。

0-2 2.0 2.0 2.0

2 商务 1.投标人CMA资质附表中的项目与《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25版）》中各食品类别细类所涉及的全部检测项目进行
比较，共6分，每缺1项，扣0.5分。注：在投标文件，资信商务及技术文件部分，结尾处以附件形式提供CMA资质附表复印件，
并标注页码；按招标文件格式，附件的要求，编制CMA资质覆盖率（缺项统计表），每个单项需指明，在CMA资质附表复印件中
的页码，便于查证；CMA资质附表原件备查。本项最高得6分。
2.投标人具有CNAS检测资质，得3分。
3.投标人进入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卫生部和农业部共同公布食品复检机构名录，得3分。如上一年度出现无正当理由
拒绝业主单位复检委托情况的，本款不得分。

0-12 12.0 12.0 12.0

3 商务 1.根据投标人所提供的自有检测仪器设备，是否有满足检测需求的液质联用仪、气质联用仪、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等仪器和
配备的仪器设备数量是否能满足大批量样品的检测周期需要情况进行评分：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每套得1分，最高得2分；
原子吸收光谱仪每套得0.5分，最高得1分；
液相色谱-原子荧光光谱仪每套得0.5分，最高得1分，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每套得0.5分，最高得1分；
注：提供设备清单、采购合同或购买发票证明材料上传核查，未提供不得分。
2.投标人实验室拥有冷库容积≥150 m³的得3分，150 m³＞冷库容积≥100 m³的得2分，100 m³以下的得1分。
注：需提供冷库照片、发票或租赁合同等证明材料，未提供不得分。

0-8 8.0 7.0 8.0

4 商务 1.投标人具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委批复或认定的与食品（食品或食用农产品）相关的检测中心或与实验室，国家级的得2分
，省级得1分。
2.按照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全面推进食品安全智慧检验体系建设的通知》实施数字化改造，取得B级实验室证明的，得2分
；取得C级实验室证明的，得1分。
注：提供省局抽检秘书处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未提供不得分。

0-4 4.0 4.0 4.0

5 商务 1.项目负责人：具有与食品检测相关专业正高级职称的得2分；
2.主要技术人员：具有与食品检测相关专业高级职称（含副高）每1人得0.5分，满分4分；
3.一线检测人员：在本单位从事一线食品检测岗位，每2人得0.5分，满分3分；
4.具备食品专业CNAS评审员的，得2分。（提供有效证明材料）
注：提供相关人员证书证明材料及投标单位为其交纳的开标截止前近三个月内任一一个月的社保证明材料上传核查，未提供不
得分。

0-11 6.5 5.0 5.0

6 技术 实施方案包括：
1.拟派人员保证措施，最高得5分（0、1、2、3、4、5）；
2.检验检测设备的保障措施，最高得5分（0、1、2、3、4、5）；
3.抽检应急处理能力，，最高得5分（0、1、2、3、4、5）；
4.项目服务承诺，最高得5分（0、1、2、3、4、5）；
5.针对性提出所检测食品(含农产品)的抽检工作计划(包括抽检任务安排、抽检分离样品交接方案、抽检人员、设备安排及每月
工作进度安排等)，最高得5分（0、1、2、3、4、5）；
6.针对承检任务的质量控制方案，最高得5分（0、1、2、3、4、5）；
7.针对检验档案管理制度、检验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的情况，最高得5分（0、1、2、3、4、5）。

0-35 30.0 28.0 26.0

技术技术商务商务评分明细评分明细（专家1）（专家1）

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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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商务 1.投标人承诺提供检测结果分析报告及技术培训服务的得2分。
2.投标人承诺报告出具时间为10个工作日的得3分，20个工作日得2分，25个工作日得1分，超过25个工作日不得分。
3.为能确保抽检样品新鲜度，投标人承诺能够在1小时内将抽检样品送达检测实验室的得3分；3小时内将抽检样品送达检测实验
室的得2分；在3小时以上将抽检样品送达检测实验室的得1分。

0-8 8.0 7.0 7.0

合计 0-80 70.5 65.0 64.0

专家（签名）：

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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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2025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服务采购项目（LYTSZC2025-049）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范围 浙江省检验检
疫科学技术研

究院

浙江方圆检测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公正检验
中心有限公司

1 商务 投标人自2021年以来承担过国家级食品（包括农产品）抽检任务的，得2分；承担过省级食品（包括农产品）抽检任务的，得1
分；承担过市级及以下食品（包括农产品）抽检任务的，得0.5分。本项最高得2分。
注：提供相关的采购项目合同或中标（成交）通知书的原件扫描件上传核查，未提供不得分。

0-2 2.0 2.0 2.0

2 商务 1.投标人CMA资质附表中的项目与《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25版）》中各食品类别细类所涉及的全部检测项目进行
比较，共6分，每缺1项，扣0.5分。注：在投标文件，资信商务及技术文件部分，结尾处以附件形式提供CMA资质附表复印件，
并标注页码；按招标文件格式，附件的要求，编制CMA资质覆盖率（缺项统计表），每个单项需指明，在CMA资质附表复印件中
的页码，便于查证；CMA资质附表原件备查。本项最高得6分。
2.投标人具有CNAS检测资质，得3分。
3.投标人进入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卫生部和农业部共同公布食品复检机构名录，得3分。如上一年度出现无正当理由
拒绝业主单位复检委托情况的，本款不得分。

0-12 12.0 12.0 12.0

3 商务 1.根据投标人所提供的自有检测仪器设备，是否有满足检测需求的液质联用仪、气质联用仪、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等仪器和
配备的仪器设备数量是否能满足大批量样品的检测周期需要情况进行评分：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每套得1分，最高得2分；
原子吸收光谱仪每套得0.5分，最高得1分；
液相色谱-原子荧光光谱仪每套得0.5分，最高得1分，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每套得0.5分，最高得1分；
注：提供设备清单、采购合同或购买发票证明材料上传核查，未提供不得分。
2.投标人实验室拥有冷库容积≥150 m³的得3分，150 m³＞冷库容积≥100 m³的得2分，100 m³以下的得1分。
注：需提供冷库照片、发票或租赁合同等证明材料，未提供不得分。

0-8 8.0 7.0 8.0

4 商务 1.投标人具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委批复或认定的与食品（食品或食用农产品）相关的检测中心或与实验室，国家级的得2分
，省级得1分。
2.按照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全面推进食品安全智慧检验体系建设的通知》实施数字化改造，取得B级实验室证明的，得2分
；取得C级实验室证明的，得1分。
注：提供省局抽检秘书处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未提供不得分。

0-4 4.0 4.0 4.0

5 商务 1.项目负责人：具有与食品检测相关专业正高级职称的得2分；
2.主要技术人员：具有与食品检测相关专业高级职称（含副高）每1人得0.5分，满分4分；
3.一线检测人员：在本单位从事一线食品检测岗位，每2人得0.5分，满分3分；
4.具备食品专业CNAS评审员的，得2分。（提供有效证明材料）
注：提供相关人员证书证明材料及投标单位为其交纳的开标截止前近三个月内任一一个月的社保证明材料上传核查，未提供不
得分。

0-11 6.5 5.0 5.0

6 技术 实施方案包括：
1.拟派人员保证措施，最高得5分（0、1、2、3、4、5）；
2.检验检测设备的保障措施，最高得5分（0、1、2、3、4、5）；
3.抽检应急处理能力，，最高得5分（0、1、2、3、4、5）；
4.项目服务承诺，最高得5分（0、1、2、3、4、5）；
5.针对性提出所检测食品(含农产品)的抽检工作计划(包括抽检任务安排、抽检分离样品交接方案、抽检人员、设备安排及每月
工作进度安排等)，最高得5分（0、1、2、3、4、5）；
6.针对承检任务的质量控制方案，最高得5分（0、1、2、3、4、5）；
7.针对检验档案管理制度、检验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的情况，最高得5分（0、1、2、3、4、5）。

0-35 30.0 28.0 29.0

技术技术商务商务评分明细评分明细（专家2）（专家2）

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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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商务 1.投标人承诺提供检测结果分析报告及技术培训服务的得2分。
2.投标人承诺报告出具时间为10个工作日的得3分，20个工作日得2分，25个工作日得1分，超过25个工作日不得分。
3.为能确保抽检样品新鲜度，投标人承诺能够在1小时内将抽检样品送达检测实验室的得3分；3小时内将抽检样品送达检测实验
室的得2分；在3小时以上将抽检样品送达检测实验室的得1分。

0-8 8.0 7.0 7.0

合计 0-80 70.5 65.0 67.0

专家（签名）：

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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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2025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服务采购项目（LYTSZC2025-049）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范围 浙江省检验检
疫科学技术研

究院

浙江方圆检测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公正检验
中心有限公司

1 商务 投标人自2021年以来承担过国家级食品（包括农产品）抽检任务的，得2分；承担过省级食品（包括农产品）抽检任务的，得1
分；承担过市级及以下食品（包括农产品）抽检任务的，得0.5分。本项最高得2分。
注：提供相关的采购项目合同或中标（成交）通知书的原件扫描件上传核查，未提供不得分。

0-2 2.0 2.0 2.0

2 商务 1.投标人CMA资质附表中的项目与《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25版）》中各食品类别细类所涉及的全部检测项目进行
比较，共6分，每缺1项，扣0.5分。注：在投标文件，资信商务及技术文件部分，结尾处以附件形式提供CMA资质附表复印件，
并标注页码；按招标文件格式，附件的要求，编制CMA资质覆盖率（缺项统计表），每个单项需指明，在CMA资质附表复印件中
的页码，便于查证；CMA资质附表原件备查。本项最高得6分。
2.投标人具有CNAS检测资质，得3分。
3.投标人进入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卫生部和农业部共同公布食品复检机构名录，得3分。如上一年度出现无正当理由
拒绝业主单位复检委托情况的，本款不得分。

0-12 12.0 12.0 12.0

3 商务 1.根据投标人所提供的自有检测仪器设备，是否有满足检测需求的液质联用仪、气质联用仪、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等仪器和
配备的仪器设备数量是否能满足大批量样品的检测周期需要情况进行评分：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每套得1分，最高得2分；
原子吸收光谱仪每套得0.5分，最高得1分；
液相色谱-原子荧光光谱仪每套得0.5分，最高得1分，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每套得0.5分，最高得1分；
注：提供设备清单、采购合同或购买发票证明材料上传核查，未提供不得分。
2.投标人实验室拥有冷库容积≥150 m³的得3分，150 m³＞冷库容积≥100 m³的得2分，100 m³以下的得1分。
注：需提供冷库照片、发票或租赁合同等证明材料，未提供不得分。

0-8 8.0 7.0 8.0

4 商务 1.投标人具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委批复或认定的与食品（食品或食用农产品）相关的检测中心或与实验室，国家级的得2分
，省级得1分。
2.按照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全面推进食品安全智慧检验体系建设的通知》实施数字化改造，取得B级实验室证明的，得2分
；取得C级实验室证明的，得1分。
注：提供省局抽检秘书处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未提供不得分。

0-4 4.0 4.0 4.0

5 商务 1.项目负责人：具有与食品检测相关专业正高级职称的得2分；
2.主要技术人员：具有与食品检测相关专业高级职称（含副高）每1人得0.5分，满分4分；
3.一线检测人员：在本单位从事一线食品检测岗位，每2人得0.5分，满分3分；
4.具备食品专业CNAS评审员的，得2分。（提供有效证明材料）
注：提供相关人员证书证明材料及投标单位为其交纳的开标截止前近三个月内任一一个月的社保证明材料上传核查，未提供不
得分。

0-11 6.5 5.0 5.0

6 技术 实施方案包括：
1.拟派人员保证措施，最高得5分（0、1、2、3、4、5）；
2.检验检测设备的保障措施，最高得5分（0、1、2、3、4、5）；
3.抽检应急处理能力，，最高得5分（0、1、2、3、4、5）；
4.项目服务承诺，最高得5分（0、1、2、3、4、5）；
5.针对性提出所检测食品(含农产品)的抽检工作计划(包括抽检任务安排、抽检分离样品交接方案、抽检人员、设备安排及每月
工作进度安排等)，最高得5分（0、1、2、3、4、5）；
6.针对承检任务的质量控制方案，最高得5分（0、1、2、3、4、5）；
7.针对检验档案管理制度、检验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的情况，最高得5分（0、1、2、3、4、5）。

0-35 32.0 33.0 32.0

技术技术商务商务评分明细评分明细（专家3）（专家3）

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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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商务 1.投标人承诺提供检测结果分析报告及技术培训服务的得2分。
2.投标人承诺报告出具时间为10个工作日的得3分，20个工作日得2分，25个工作日得1分，超过25个工作日不得分。
3.为能确保抽检样品新鲜度，投标人承诺能够在1小时内将抽检样品送达检测实验室的得3分；3小时内将抽检样品送达检测实验
室的得2分；在3小时以上将抽检样品送达检测实验室的得1分。

0-8 8.0 7.0 7.0

合计 0-80 72.5 70.0 70.0

专家（签名）：

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表

6/10



项目名称：2025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服务采购项目（LYTSZC2025-049）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范围 浙江省检验检
疫科学技术研

究院

浙江方圆检测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公正检验
中心有限公司

1 商务 投标人自2021年以来承担过国家级食品（包括农产品）抽检任务的，得2分；承担过省级食品（包括农产品）抽检任务的，得1
分；承担过市级及以下食品（包括农产品）抽检任务的，得0.5分。本项最高得2分。
注：提供相关的采购项目合同或中标（成交）通知书的原件扫描件上传核查，未提供不得分。

0-2 2.0 2.0 2.0

2 商务 1.投标人CMA资质附表中的项目与《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25版）》中各食品类别细类所涉及的全部检测项目进行
比较，共6分，每缺1项，扣0.5分。注：在投标文件，资信商务及技术文件部分，结尾处以附件形式提供CMA资质附表复印件，
并标注页码；按招标文件格式，附件的要求，编制CMA资质覆盖率（缺项统计表），每个单项需指明，在CMA资质附表复印件中
的页码，便于查证；CMA资质附表原件备查。本项最高得6分。
2.投标人具有CNAS检测资质，得3分。
3.投标人进入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卫生部和农业部共同公布食品复检机构名录，得3分。如上一年度出现无正当理由
拒绝业主单位复检委托情况的，本款不得分。

0-12 12.0 12.0 12.0

3 商务 1.根据投标人所提供的自有检测仪器设备，是否有满足检测需求的液质联用仪、气质联用仪、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等仪器和
配备的仪器设备数量是否能满足大批量样品的检测周期需要情况进行评分：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每套得1分，最高得2分；
原子吸收光谱仪每套得0.5分，最高得1分；
液相色谱-原子荧光光谱仪每套得0.5分，最高得1分，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每套得0.5分，最高得1分；
注：提供设备清单、采购合同或购买发票证明材料上传核查，未提供不得分。
2.投标人实验室拥有冷库容积≥150 m³的得3分，150 m³＞冷库容积≥100 m³的得2分，100 m³以下的得1分。
注：需提供冷库照片、发票或租赁合同等证明材料，未提供不得分。

0-8 8.0 7.0 8.0

4 商务 1.投标人具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委批复或认定的与食品（食品或食用农产品）相关的检测中心或与实验室，国家级的得2分
，省级得1分。
2.按照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全面推进食品安全智慧检验体系建设的通知》实施数字化改造，取得B级实验室证明的，得2分
；取得C级实验室证明的，得1分。
注：提供省局抽检秘书处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未提供不得分。

0-4 4.0 4.0 4.0

5 商务 1.项目负责人：具有与食品检测相关专业正高级职称的得2分；
2.主要技术人员：具有与食品检测相关专业高级职称（含副高）每1人得0.5分，满分4分；
3.一线检测人员：在本单位从事一线食品检测岗位，每2人得0.5分，满分3分；
4.具备食品专业CNAS评审员的，得2分。（提供有效证明材料）
注：提供相关人员证书证明材料及投标单位为其交纳的开标截止前近三个月内任一一个月的社保证明材料上传核查，未提供不
得分。

0-11 6.5 5.0 5.0

6 技术 实施方案包括：
1.拟派人员保证措施，最高得5分（0、1、2、3、4、5）；
2.检验检测设备的保障措施，最高得5分（0、1、2、3、4、5）；
3.抽检应急处理能力，，最高得5分（0、1、2、3、4、5）；
4.项目服务承诺，最高得5分（0、1、2、3、4、5）；
5.针对性提出所检测食品(含农产品)的抽检工作计划(包括抽检任务安排、抽检分离样品交接方案、抽检人员、设备安排及每月
工作进度安排等)，最高得5分（0、1、2、3、4、5）；
6.针对承检任务的质量控制方案，最高得5分（0、1、2、3、4、5）；
7.针对检验档案管理制度、检验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的情况，最高得5分（0、1、2、3、4、5）。

0-35 31.0 33.0 29.0

技术技术商务商务评分明细评分明细（专家4）（专家4）

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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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商务 1.投标人承诺提供检测结果分析报告及技术培训服务的得2分。
2.投标人承诺报告出具时间为10个工作日的得3分，20个工作日得2分，25个工作日得1分，超过25个工作日不得分。
3.为能确保抽检样品新鲜度，投标人承诺能够在1小时内将抽检样品送达检测实验室的得3分；3小时内将抽检样品送达检测实验
室的得2分；在3小时以上将抽检样品送达检测实验室的得1分。

0-8 8.0 7.0 7.0

合计 0-80 71.5 70.0 67.0

专家（签名）：

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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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2025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服务采购项目（LYTSZC2025-049）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范围 浙江省检验检
疫科学技术研

究院

浙江方圆检测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公正检验
中心有限公司

1 商务 投标人自2021年以来承担过国家级食品（包括农产品）抽检任务的，得2分；承担过省级食品（包括农产品）抽检任务的，得1
分；承担过市级及以下食品（包括农产品）抽检任务的，得0.5分。本项最高得2分。
注：提供相关的采购项目合同或中标（成交）通知书的原件扫描件上传核查，未提供不得分。

0-2 2.0 2.0 2.0

2 商务 1.投标人CMA资质附表中的项目与《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25版）》中各食品类别细类所涉及的全部检测项目进行
比较，共6分，每缺1项，扣0.5分。注：在投标文件，资信商务及技术文件部分，结尾处以附件形式提供CMA资质附表复印件，
并标注页码；按招标文件格式，附件的要求，编制CMA资质覆盖率（缺项统计表），每个单项需指明，在CMA资质附表复印件中
的页码，便于查证；CMA资质附表原件备查。本项最高得6分。
2.投标人具有CNAS检测资质，得3分。
3.投标人进入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卫生部和农业部共同公布食品复检机构名录，得3分。如上一年度出现无正当理由
拒绝业主单位复检委托情况的，本款不得分。

0-12 12.0 12.0 12.0

3 商务 1.根据投标人所提供的自有检测仪器设备，是否有满足检测需求的液质联用仪、气质联用仪、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等仪器和
配备的仪器设备数量是否能满足大批量样品的检测周期需要情况进行评分：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每套得1分，最高得2分；
原子吸收光谱仪每套得0.5分，最高得1分；
液相色谱-原子荧光光谱仪每套得0.5分，最高得1分，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每套得0.5分，最高得1分；
注：提供设备清单、采购合同或购买发票证明材料上传核查，未提供不得分。
2.投标人实验室拥有冷库容积≥150 m³的得3分，150 m³＞冷库容积≥100 m³的得2分，100 m³以下的得1分。
注：需提供冷库照片、发票或租赁合同等证明材料，未提供不得分。

0-8 8.0 7.0 8.0

4 商务 1.投标人具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委批复或认定的与食品（食品或食用农产品）相关的检测中心或与实验室，国家级的得2分
，省级得1分。
2.按照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全面推进食品安全智慧检验体系建设的通知》实施数字化改造，取得B级实验室证明的，得2分
；取得C级实验室证明的，得1分。
注：提供省局抽检秘书处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未提供不得分。

0-4 4.0 4.0 4.0

5 商务 1.项目负责人：具有与食品检测相关专业正高级职称的得2分；
2.主要技术人员：具有与食品检测相关专业高级职称（含副高）每1人得0.5分，满分4分；
3.一线检测人员：在本单位从事一线食品检测岗位，每2人得0.5分，满分3分；
4.具备食品专业CNAS评审员的，得2分。（提供有效证明材料）
注：提供相关人员证书证明材料及投标单位为其交纳的开标截止前近三个月内任一一个月的社保证明材料上传核查，未提供不
得分。

0-11 6.5 5.0 5.0

6 技术 实施方案包括：
1.拟派人员保证措施，最高得5分（0、1、2、3、4、5）；
2.检验检测设备的保障措施，最高得5分（0、1、2、3、4、5）；
3.抽检应急处理能力，，最高得5分（0、1、2、3、4、5）；
4.项目服务承诺，最高得5分（0、1、2、3、4、5）；
5.针对性提出所检测食品(含农产品)的抽检工作计划(包括抽检任务安排、抽检分离样品交接方案、抽检人员、设备安排及每月
工作进度安排等)，最高得5分（0、1、2、3、4、5）；
6.针对承检任务的质量控制方案，最高得5分（0、1、2、3、4、5）；
7.针对检验档案管理制度、检验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的情况，最高得5分（0、1、2、3、4、5）。

0-35 32.0 30.0 28.0

技术技术商务商务评分明细评分明细（专家5）（专家5）

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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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商务 1.投标人承诺提供检测结果分析报告及技术培训服务的得2分。
2.投标人承诺报告出具时间为10个工作日的得3分，20个工作日得2分，25个工作日得1分，超过25个工作日不得分。
3.为能确保抽检样品新鲜度，投标人承诺能够在1小时内将抽检样品送达检测实验室的得3分；3小时内将抽检样品送达检测实验
室的得2分；在3小时以上将抽检样品送达检测实验室的得1分。

0-8 8.0 7.0 7.0

合计 0-80 72.5 67.0 66.0

专家（签名）：

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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